


焚烧发电二期建设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滁环[2017]469号）。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共计 25000 万元，环保投资为 451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8.04%，实际项目总投资为 28500万元，环保投资 4582万元，占总投资的 18.0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滁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扩建项目及其配套公用工程、

辅助工程和环保工程，本次验收为整体验收；本项目垃圾由滁州市环卫处统一负

责运送，本次验收范围不包括垃圾中转站及垃圾运送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序号 环评设计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更

1
建设 1座 300m3的事故池，并

配套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实际建设中建设 1座 600m3的

事故池，并配套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不属于

2

新建 1座容积为 40m3的氨水

储罐，可满足全厂（一期、二

期）5~7天的氨水用量。

已建一座容积为 60m3的氨水储罐 不属于

根据现场调查、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第 24条，本项目无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生产废水主要包括：垃圾渗滤液、卸料大厅及车辆冲洗废水、地磅栈

桥冲洗废水、化学水处理系统的浓水、锅炉排污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污水以及初

期雨水。渗滤液和卸料大厅及车辆冲洗废水经厂区内管道收集后送至滁州市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 19923-2005）中“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水质标准后回用于循环

冷却系统补充水、不外排；锅炉排污水经降温井降温后与化学水处理系统的浓水

一并回用于除渣机冷却用水、不外排；循环冷却系统排污水直接在厂区内回用、

不外排，主要用于除渣机冷却用水、卸料大厅及车辆冲洗用水、地磅栈桥冲洗用

水、飞灰固化用水以及熟石灰制备用水。地磅栈桥冲洗废水、初期雨水以及本项










